



关于《江岸区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政策清单》的政策解读

近日，区人民政府印发了《江岸区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政策清单》（岸政〔2020〕19号）（以下简称《政策清单》），现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2017年6月，我区获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同年10月，中共江岸区委、江岸区人民政府印发了《江岸区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政策清单》（岸文〔2017〕19号），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区域创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三年来，我区“双创”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202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国办发〔2020〕9号）将江岸区列为“成效明显的区域双创示范基地”。
[bookmark: _GoBack]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工作重点的转移、工作内容的变化，特别是上级有关政策调整等原因，《江岸区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政策清单》（岸文〔2017〕19号）中的个别条款存在不便操作、不够细化问题；二是部分政策不太适宜现阶段实际情况，部分奖励条款与行业准入要求冲突。为了进一步促进江岸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需对政策进行修订完善。
二、起草过程
区发改局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对《江岸区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政策清单》（岸文〔2017〕19号）进行修订。根据区领导多听意见、增强操作性、进一步细化政策清单的要求，我局多次在全区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多次集中专题研究双创政策修订工作，以进一步增强政策条款的指导性和实操性为原则，逐条梳理双创政策。结合我区实际，形成了《政策清单》。
三、主要内容
为适应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鼓励支持双创建设的需要，新修订的《政策清单》共11条，由六部分构成。
一是支持和培育“双创”企业。主要包括：鼓励初创企业发展和鼓励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二是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主要包括：补贴企业研发投入。
三是支持建设“双创”载体。主要包括：鼓励企业建设创新平台和鼓励孵化器或众创空间做优做强。
四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包括：鼓励和支持企业吸纳技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建设补贴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五是支持汇聚双创人才。主要包括：加大青年人才创业扶持和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实习实训。
六是附则。对《政策清单》的适用条件及相关要求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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